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研经费预算调整

申请/备案表

	项目名称及编号
	

	项目总经费
	
	研究起止年限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调整
的原因
	申请人（签字）
年月日

	原经费预算
	拟调整后经费预算

	经费栏目
	金额（元）
	经费栏目
	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	盖章
年月日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；
2.设备费预算调增：若设备购置费预算总额调增在5万元及以上，超出原间接费用核定金额的部分，需退回项目主管部门；若设备购置费预算总额调增在5万元以下，超出原间接费用核定金额的部分，调入直接费用使用。
3.设备费预算调整需科研院审批；
4.间接经费不得调增，可调减用于项目直接经费；
5.业务费、劳务费的预算调整可由项目负责人填写此表并签字后直接提
交至财务处办理预算调整手续，同时报科研院备案。
